外资局加工贸易电子联网监管申办须知

一．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资格申请程序
　　1、向主管海关领取《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
　　2、加工贸易经营资格认定，按要求备齐相关材料报外资局审核
·提交《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一式二份

·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含年检记录,不包括新批准设立尚未到年检期的企业）

٠·加工企业所在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初审后原件归还企业)
3、符合条件的两个工作日内外资局的出具审核意见
4、持外资局盖章同意的《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报主管海关申领实施加工贸     易企业联网监管通知书,资格认定完毕.
二．加工贸易联网监管企业申领电子账册《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1、主管海关出具的《实施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通知书》原件（原件外资局存档）
2、企业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申请表，业务范围清单各一份；申请表及清单的电子版本发送外资局企业处邮箱xmqgc@163.com
3、外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含年检记录）
4、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复印件

5、审批机关认为需要出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如：报关单复印件，企业上年度加工贸易合同核销表等）
6、企业通过电子口岸电子帐册申请资料上传（使用此系统的企业用户）

7、两个工作日内领取外资局出具的《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8．外资局通过电子口岸电子帐册系统发送终审信息（使用此系统的企业用户）。
三．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电子账册业务范围及经营企业基本资料变更程序
　　1、外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2、变更说明　
3、加工贸易业务变更申请表及清单

4、资料齐全，两个工作日内外资局出具书面《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变更批准证》

5、外资局收到企业电子报文后发出变更批准号在电子EDI传输平台终审（使用此系统的企业用户）

6、企业凭外资局的书面《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变更批准证》和电子批准证号向海关进行备案
7、如企业备案或变更被海关退单或电子报文需修改，应事先向外资局申请作废获批允许后再行重发。
相关法规：
关于印发《实施计算机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外经贸[2001]5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署令100号）已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署令150号）
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1号
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46号（关于《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的有关执行问题）
